学生申请不住校协议书

学生姓名：        年级系（部）专业班级：
学号：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申请不住校原因：     

根据学校管理规定，须遵守以下条例：

学生应遵守学校作息时间，按时到校上课，学校所有活动必须准时参加。

校外住宿学生应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，加强个人人身及财产的自我保护。

学生在离校期间安全责任自负。
学生不住宿后，不能在校留宿，若需继续住校需向学校提出申请，经学校研究同意后方可住校。
家长应经常和辅导员联系，及时了解学生动向。
此协议书一式三份，学生家长一份，辅导员一份，学生工作处一份，协议签订之日开始生效。
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字：         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学生家长签字：         电话：

辅导员签字：           电话：

系部书记（主任）签字：

学工处签字：
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
年   月   日
